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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关于印发《本科层次职业学校
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，完善现代职业

教育体系，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依据有关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精神，结合各地职业教育的办学实际，教育

部研究制定了《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教  育  部

  2021 年 1 月 27 日

教发〔2021〕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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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（试行）

为规范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工作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

系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标准。

第一条  办学定位

坚持党的全面领导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。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职业教育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，坚持面向市场、服务发展、促

进就业的办学方向，坚定职业教育定位、属性和特色，培养国家

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。

第二条  治理水平

学校建立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，内部组织机构健

全、质量保证体系完善，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办学。学校领导必须

符合国家高等学校领导任职条件要求，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管理

能力，熟悉职业教育原理和规律，了解学校主要专业领域相关的

产业或行业。

第三条  办学规模

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应在 8000 人以上。艺术、体育及其

他特殊科类或有特殊需要的学校，经教育部批准，办学规模可以

不受此限。

第四条  专业设置

对接国家和区域主导产业、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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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，有 3 个以上专业群，原则上每个专业群含 3—5 个专业，

建有专业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机制，专业（群）结构总体合理。

第五条  师资队伍

（一）应具有较强的教学、科研力量，配备专、兼职结合的

教师队伍，专任教师总数应满足生师比不高于 18:1 的标准。来

自行业企业一线的兼职教师占比不低于专任教师总数的 25%，承

担专业课教学任务授课课时占学校专业课总课时的 20%以上。

（二）专任教师总数不少于 450 人，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

教师数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应不低于 50%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的专任教师人数一般应不低于专任教师总数的 30%，其中具

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应不少于 30 人。专任专业课

教师中，具有三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，或近五年累计不低于 6 个

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经历的“双师型”教师比例不低于

50%。

（三）近五年内在职在岗教师（教师团队）获得国家级奖励

或荣誉 1 项以上（包括中央组织部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主导的人才工程、竞赛项目或荣誉标准）。

第六条  人才培养

（一）校企合作共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课程内容对接

职业标准、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，将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规范

纳入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，实践性教学课时占总课时的 50%以

上，顶岗实习时间不少于 6 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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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与行业企业开展深度合作，有 2 个及以上实质性运行

的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项目（包括职业教育集团、现代学徒制、

产业学院）。拟开展本科教育专业有合作稳定的规模以上企业。

（三）在近两届教学成果奖评选中获得过国家级二等奖以上

或省级最高奖奖励。

第七条  科研与社会服务

（一）近五年累计立项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20 项以上。

（二）服务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，解决生产一线技术

或工艺实际问题，形成技术技能特色优势，近 5 年横向技术服务

与培训年均到账经费 1000 万元以上（文科专业为主的学校 500

万元以上）。

（三）落实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，近 5 年年均非

学历培训人次数不低于全日制在校生数的 2 倍。

第八条  基础设施

（一）土地。校园占地面积应不低于 800 亩，生均占地面积

应不低于 60 平方米。

（二）建筑面积。学校设置时总建筑面积应不低于 24 万平

方米，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应不低于 30 平方米；生均教学科研行

政用房面积，综合、理工、农林、医药和师范类院校应不低于

20 平方米，文科类院校应不低于 15 平方米，体育、艺术类院校

应不低于 30 平方米。

（三）仪器设备。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，综合、理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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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林、医药和师范类院校应不低于 10000 元，文科类院校应不低

于 7000 元，体育、艺术类院校应不低于 8000 元。

（四）图书。生均图书不低于 100 册，可包括电子图书。

（五）实训和实习场所。学校必须拥有职业教育办学所必需

的产教融合实践平台、教学实训场所和顶岗实习基地，能够支撑

各专业的基础技能训练、技术技能实训和顶岗实习需要。综合、

理工、农林类院校应当有必需的校内理实一体化教学场所、生产

（经营）性实训基地和校外相对稳定的顶岗实习基地；师范类院

校应当有附属的实验学校或固定的实习学校；医药类院校至少应

当有一所直属附属医院和适用需要的教学医院。

第九条  办学经费

学校所需基本建设投资和教育事业费，须有稳定、可靠的来

源和切实的保证。

第十条  少数民族地区、西部地区、服务国家战略和特殊类

别的学校，在设置时，其办学规模及其相应办学条件可以适当放

宽要求。

第十一条 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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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、政法司、规划司、综改司、人事司、
       财务司、职成司、高教司、督导局、教师司、体卫艺司、思
       政司、社科司、科技司、学生司、研究生司、评估中心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9 日印发


